关于（比价需求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的比价报告

财务处：
因（比价需求单位名称） （事由） 需购置（租赁等）  （项目名称）  ，（比价需求单位名称）提出比价需求，（比价部门名称）对     方报价进行了比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公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金额：合计　　　　元（　　　　　　　　元整）

2.                  公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金额：合计　　　　元（　　　　　　　　元整）

3.                  公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金额：合计　　　　元（　　　　　　　　元整）

………………
经过综合比较，                     公司报价最低，且满足 （比价需求单位名称）要求，因此选定该单位为此项目实施单位。
比价部门名称（盖章）
20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一、根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物资采购管理补充规定》的要求，单件金额2万元及以上或批量5万元及以上，10万元以下的须进行比价流程。

二、比价流程应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参与比价的供应商至少为三家。

四、此《比价报告》须由两个及以上部门的至少三名以上（单数）同志签字确认比价内容、方式及结果，其中一人为比价需求单位的负责人。部门自行比价的项目由该部门内三人以上（单数）同志签字确认。
五、比价报告后须附参与比价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报价单，且均须盖公章，参与比价供应商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须真实有效，以便今后进行复核。

